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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6全国两会 

 

重庆代表团提交全团建议 
 

加快可转让货物单证规则落地  推动陆上贸易高质量发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 
 

    加快可转让货物单证国内立法、完善可转让货物单证政策配套、加强可转让货物单证司法保

障⋯⋯全国两会期间，重庆代表团提交了一份极为专业的全团建议——《关于加快可转让货物单

证规则落地推动陆上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呼吁从国家立法、政策配套及司法保障等方面，

支持重庆探索陆上贸易规则，助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2025年 12月 15日，联合国大会第 80届会议审议通过《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首次在国际层面创设了适用于多式联运及各类单式运输的可转让货物单证制度，

赋予铁路、公路运单等传统运输单证类似海运提单的功能并明确支持电子单证形式。此前，重庆

已开始相关探索，成为《公约》出台的策源地。 

    数据 

    重庆“一单制”提单大增 

    截至 2025年底—— 

    重庆累计签发“一单制”提单超 4.7万单 

    其中数字提单超 1.3万单 

    应用场景从传统国际铁路、铁海 2种联运方式拓展至江海、公海、国际公路班车等 5种联运

方式 

    覆盖平行汽车、机械设备等多个品类 

    2026年 1月—— 

    重庆签发“一单制”提单共 1264单 

    同比增长 22.7% 

    其中数字提单增长 20.2% 

    不足 

    新规则还需落地落细 

    目前，陆上贸易新规则存在若干问题。 

    国内法与《公约》衔接有待完善 

    我国现行民法典、铁路法等法律法规，对陆运及多式联运单证的物权属性、流转规则界定较

为模糊，与《公约》制度设计存在差异； 

    《公约》部分原则性条款需通过国内立法或司法解释细化，但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制定等工

作尚未全面启动； 

    国内现有运输责任体系与可转让货物单证之间仍需进一步适配。 

    《公约》与实践对接有待深化 

    各部门协同推进机制不够健全，缺乏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政策制定、流程优化衔接不够，

存在政策碎片化、信息孤岛等问题； 

    各地在单证标准、应用场景、政策支持等方面差异较大，导致可转让货物单证跨区域流转受

阻； 

    宣传力度不够，外贸、物流企业对《公约》核心内容、制度优势及应用场景了解不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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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制度红利难以快速释放； 

    单证电子化、标准化水平不高，存在格式不统一、信息不互通等问题，难以适配数字贸易发

展需求； 

    金融机构开发相关融资产品不多、准备不足，影响可转让货物单证实用性。 

    司法保障力度有待强化 

    可转让货物单证除适用海运以外，还适用于其他多式联运及各类单式运输，但目前海运提单

相关法律规则能否直接适用于其他可转让货物单证，尚无明确规定； 

    针对可转让货物单证的批注规范、签发标准，以及数字单证法律效力、跨境流转流程等问题，

尚未建立完善的规则体系，需要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对可转让货物单证应用提供规则指引。 

    建议 

    提请国家层面从三大方面给予支持 

    针对目前面临的问题，重庆代表团提出以下建议—— 

    加快可转让货物单证国内立法 

    建议《公约》签署后，加快履行批准程序，推动《公约》尽早生效； 

    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国家层面制定修改相关法律或者对民法典相关条款进行立法解

释，明确可转让货物单证的担保物权属性、签发主体、流转规则以及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

衔接《公约》关于可转让货物单证“双轨制”解决方案、签发主体范围等核心规定，为《公约》

落地提供国内法支撑； 

    指导重庆等具备条件的地区，从程序性规则或者具体管理规范等方面开展地方立法探索。 

    完善可转让货物单证政策配套 

    建议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部委，充分发挥重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作

用，推动沿线具备实践基础的地区加强协同联动，统一区域内单证标准和实践路径，系统总结可

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逐步构建全国统一的陆上贸易单证市场，提升我国可转让货物单证的

国际认可度； 

    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参与铁路、公路、多式联运等可转让货物单

证法律问题研究，为银行将单证纳入合格押品范围提供制度支撑，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基于单证的

贸易结算、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创新。 

    加强可转让货物单证司法保障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系统总结各地区陆上贸易单证创新司法实践经验，适时发布可转让

货物单证相关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文件，进一步细化规定可转让

货物单证的裁判规则，高效化解单证相关纠纷，强化司法保障效能。 

    名词解释 

    可转让货物单证 

    货物单证，是一种物权凭证，是货物所有权的象征。如果货物单证可以转让，就意味着货物

本身可以转让，也能让这张单证具有信用证结算、融资抵押等金融属性。这类单证也被称为“提

单”，以往的国际贸易中，只有海运运单可作“提单”。 

    多式联运“一单制” 

    一种创新的物流服务模式，指在多式联运过程中，由经营人签发一份涵盖全程的运输单证，

整合铁路、公路、水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 

    重庆对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规则，率先签发该公约项下铁海、铁路、江海联运

可转让“一单制”提单（NCD）。 


